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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“9·14”高处坠落致一人死亡事故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

按照包头市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包头市生产安全事故
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包安委会发

[2021]15 号文件要求，青山区应急管理局对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

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“9·14”高处坠落致一人死亡事故落实整改

情况进行评估，现将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汇报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工作情况

2023 年 9 月 21 日，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

司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完成整改工作后，向

原事故调查组牵头单位青山区应急管理局提出评估申请，青山区

应急管理局与原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联系后制定《关于包头市世

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“9·14”高处坠落致一人死亡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工作方案》，于 2023 年 9 月

23 日成立由青山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任组长的包头市世纪华通

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“9·14”高处坠落致一人死亡事故防

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，并按照各自职责对其开展评

估工作。

二、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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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推进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、双重预防机制等规章制度执行落实方面

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事故责任方，

在事故发生后，为加强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提高员工的安全生

产责任和安全生产意识，杜绝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，进行了为期 9

天的整顿整改，组织专家对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

任公司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及安全风险辨识工作，停产整顿期间，

该公司针对施工现场隐患进行细致的排查后，针对查出的四类现

场隐患逐一解决，并在事故现场公示安全风险相关内容，并对施

工人员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。

（二）事故企业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落实事故调查报告防

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具体举措以及工作成效方面

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为健全安全生产

责任制、落实事故调查报告防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具体举措采取

了以下防范措施：

1.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安全管理制

度，安全作业标准，施工作业方案等进行重新排查，形成一套完

整的安全制度体系，从而使公司安全施工有章可循，安全管理制

度化，标准化。

2.该公司在停业整顿期间，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学习安全风险

辨识方法，对高处作业全面开展排查和风险管控双重预防体系建

设，组织安全专家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，逐一制定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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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措施，并建立分级管控台账，在施工现场公示安全风险内容，

同时组织全员对安全风险及相关内容进行不低于16学时的专项培

训，严格要求从业人员，加大教育处罚力度；制定完善《安全生

产事件应急预案》，保障企业安全生产事件应急处置能力,提高事

件应对能力,防止类似事件发生。

3.该公司在停产整顿期间，针对施工现场隐患进行细致的排

查后针对现场隐患逐一解决。

（1）南侧，北侧脚手架从新设置防坠网。

（2）解决北侧张力现场安全看护人员设置较少，发生挂绳现

象时无法及时纠正问题。

（3）将封网向两侧拉紧，使封网中心最低点达到专项施工方

案中标注的 10.5m。

（4）在辅助绳绑接下一级拖拽或钢丝绳前，严格检查接口处

是否平滑圆润，保证无挂钩受阻现象发生。

4.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认真汲取了这

次事故教训，加大了对施工作业区危险作业和施工作业的现场监

督检查力度，制定了施工现场领导代班制度，每日由安管人员和

项目经理领导进行巡视检查，发现违章行为立即进行停止作业并

进行处罚通报和责任追究。

三、事故发生地政府及相关单位部门吸取事故教训，强化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属地政府、相关部门推进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双重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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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等规章制度执行落实方面

为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不断推进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、

双重预防机制等制度落实情况。青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

织装备园区管委会、区住建局、区应急管理局带领专家，于 4 月

26 日对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督导检

查。通过查资料、看现场等方式对企业在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双重

预防体系建设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，现场予以指导，提出工作

要求和建议，确保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

规范标准、推进有力。

（二）属地政府、相关部门落实事故调查报告防范和整改措

施采取的具体举措一级工作成效方面

青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在 2023 年 9 月 25 日，下发了

《关于加强在建项目安全监管的提示函》，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

产源头治理，夯实安全发展基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

的良性互动，切实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，请区住建局切实

加强对全区各类建筑活动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，指导督

促工业及民用在建项目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进一步强化对工

业园区等工民建项目的安全管理，切实提升园区整体安全风险管

控水平。

四、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、处分和有关责任人

员党纪政纪责任追究和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.行政处罚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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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

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

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（一）

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，

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

等责任外，对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给予罚

款人民币叁拾叁万元整（330000 元）的行政处罚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

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生

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

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之规定，对

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月旺给

予罚款人民币贰万肆仟元整（24000 元）的行政处罚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

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

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之

规定，对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员薛子

龙给予罚款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，合计壹万肆仟肆佰元整

（14400 元）的行政处罚。

2. 刑事责任和处分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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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认真勘察，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对事

故现场目击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。事故调查组经过客观分

析，认为导致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和主要责任为：包头市世纪华

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导线辅助工陈燕华在进行导线辅助

穿导过程中，未能及时发现第二根导引绳与第三根导引绳头接口

处与跨越架边沿发生卡顿，导致第二根导引绳被张力机拉伸受力，

当第二根导引绳的拉力大于绳头接口卡顿点位阻力时导致跳线，

导引绳弹射飞出封网槽，随即自然下落，被 G6 高速公路北幅由东

向西行使的一辆绿色篷布的大货车，将线缆穿导辅助绳钩挂拖拽，

导致高速公路南侧施工架体上方（距离地面 16.8 米）进行辅助线

缆作业的自己从高处坠落，但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不予追究刑

事责任。工程施工单位法定代表人及管理人员的违法行为，在该

起事故中为间接责任和次要责任，不存在强令陈燕华违章冒险作

业行为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，建议不予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3.对有关公职人员责任追究方面

按照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包头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

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》（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应承担对青山区弘元单晶硅项目（四期）220 千伏供电工程建设时

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）包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派专

人，会同总包方、监理方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该项目开工后，对

该项目建设施工作业区域进行了巡查检查，并要求该项目监理公

司加强对此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人员资质审核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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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加强管理。

五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经评估工作组对各项评估事项的核查，未发现落实不到位的

相关问题。

六、总体评估意见和相关工作建议

经评估工作组查阅资料和现场核查，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能

够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

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

原则，认真履行相关职责，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着力化解存

量风险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一般事故，坚决杜绝较大以上事故发生，

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事故责任单位包头市世纪华通电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事

故后能够认真抓好各项安全工作，把每一项安全工作落实到实处，

进一步强化各级领导的安全生产责任，增强各级各类人员的安全

警惕性，坚持“一岗双责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尽职免责、失职

追责”的原则，深入开展了安全风险辨识和安全隐患排查双重预

防机制治理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工作。


